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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 年 6 月，章子怡捐赠 40 万美元援建德阳孤残儿童寄养培
训和流浪儿童保护中心，其身背的“诈捐门”事件到此接近尾声。 在
捐赠现场，章子怡不禁落泪

（上接 08 版）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
“被消费”的？

中国当代公益起步较晚，但
承诺捐赠无法到账或无法全部
到账的情况早已有之，只是在当
时，捐赠领域事件远未像今天一
样成为国人眼球紧盯的焦点。

1998 年，我国南方爆发百年
不遇的特大洪水，全国众多企业
慷慨解囊。 当时，为了鼓励和宣
传这些企业的慈善行为，各大媒
体通过义演、晚会等形式对捐助
单位进行宣传和表彰，也因此吸
引了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表示爱
心。

事后发现，当年 6 亿元的募
捐款项， 竟然有一半没有到位，
不少企业根本没有捐赠的意图
或实力，只是利用当年声势浩大
的宣传表彰活动来扩大企业知
名度。

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当代
公益进程中我们集体“被消费”
的第一次，不过，这一次“洪灾捐
赠秀”促成了我国首次对捐赠立
法的实现———第二年夏天，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之后，为了
顺利执行这部法律，民政部又颁
布了《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时间来到 2008 年年初，一场
罕见的雪灾侵袭了南方数省。 这
一次，又有企业试图“浑水摸鱼”
———到 3 月初，湖北省民政厅统
计的该省 1.06 亿元的捐款实际
到账为 7383 万元， 而未兑现承
诺的企业并没有与民政部门签
订完备的捐赠合同，因此也无法
追责。

无奈之下，湖北省民政厅将
这些开出“空头支票”的企业公
之于众，才最终收得善款。当年 4
月 28 日，民政部正式颁布《救灾
捐赠管理办法》， 特别就及时履
行捐赠约定作出规定：对不能按
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
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
协议。 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
向协议捐赠人追要捐赠款物，并
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

十余天后，中国遭遇进入新
世 纪 以 来 最 惨 烈 的 地 质 灾
害———近 7 万人在汶川地震中
失去生命，近 40 万人受伤，近 2

万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超 8400
亿元人民币……

2008 年也因此次地震后全
国上下掀起的捐赠热潮而被称
为“公益元年”，公众开始愈加关
注自己善款的最终去处，愈加关
注大规模公益资金的流向，愈加
关注企业和公众人物对其捐赠
承诺是否言出必行。

当年 5 月底，12 家企业因
其向地震灾区的捐款尚未到位
而遭到口诛笔伐， 其中， 沃尔
玛、谷歌中国、联合利华、诺基
亚、 玫琳凯和美国礼来这 6 家
企业更因为其跨国公司的身份
而成为众矢之的。 6 月中旬，商
务部发表声明， 解释许多企业
的捐赠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逐步
落实到位，算是为上述企业“打
了圆场”。 而据民政部同一时期
发布的通报显示， 当时全国接
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
524.78 亿元， 实际到账 510.78
亿元，高达 14 亿元的未到账金
额数目令人咋舌。

当时，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就
直言：“有一些企业承诺捐赠动
机不纯， 在捐款数字上搞攀比，
高调承诺捐款数额，达到目的后
恶意不捐赠，或者以各种理由少
捐。 ”

相比于企业，个人似乎更难
抵挡外界的“发难”。

2009 年，章子怡被“捐款门”
风波缠身， 有网友提出质疑，认
为她承诺捐赠的 100 万元仅到
账 91 万， 并且在戛纳为汶川地
震筹集的 100 万美元也不知去
向。 在舆论的追问下，章子怡补
齐了所差善款，但这场风波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发酵， 一时
间，各路公众人物的承诺捐款都
成为了网友紧咬不放的话题。

这种关注度也从明星转移
到更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身上。

2009 年 10 月， 新华都实业
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宣布成立新
华都慈善基金会，同时宣布捐出
其个人持有的市值 83 亿元人民
币的股票资产，但这笔股票资产
却迟迟没有过户。 企业方后来声
称，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捐赠
人捐赠的有价证券过户到基金
会将产生 20.75 亿元的巨额税
款，以税负过高为由“食言”兑现
捐赠。

2015 年 8 月，何巧女承诺将

个人所持有的北京东方园林生
态股份有限公司 7630 万股股票
通过减持，以现金的方式捐赠给
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当时股票
价值约为 29.23 亿元， 根据项目
进展逐年拨付。 这样一笔承诺捐
赠使何巧女位列当年中国捐赠
百杰榜第一名， 但截止到次年 4
月，有媒体证实该笔捐赠并未实
施。

……

公益奖项“揠苗助长”，
底线在哪里？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早
年的一些大型慈善活动中，这些

“诺而不捐” 的现象尤为集中和
突出。

当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社科
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
团就表示：“很多募捐都是政府
以举办慈善晚会形式进行的，企
业肯定要给面子捐点款。 电视直
播，晚会高潮迭起，感人之处还
令不少观众流下热泪。 企业纷纷
举牌认捐，赢得满堂喝彩。 有的
企业领导很容易受到感染，一时
兴起承诺了大笔捐赠，事后又后
悔不已，加上有的企业周转资金
本来就紧张，便出现了诺而不捐
的尴尬局面。 ”

当时，浙江一名民营企业家
有点无奈地说：“像我们这种中
小型企业的经营情况也不都是
年年盈利， 不是承诺了不捐，而
是很难一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
当时在现场， 看到那些场面，我
们也的确想出点力，所以一激动
就说了一个数字。 ”

时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
任邓国胜也认为，公益界颁奖的
泛滥是一大问题，他说：“评奖机
构没有经过严谨缜密的考核评
估，评奖标准也很混乱。 通过跟
某领导人合影、各种奖项，伪慈
善便可披上合法的外衣，获得公
众信任。 ”

2012 年，时任基金会中心网
总裁程刚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表
示，公益奖项的滥颁造成了公众
辨识度的下降。

“不仅是公益奖项泛滥，中
国各种奖项都特别多。 从政府部
门开始，到一些机构，都热衷于
设奖、颁奖。 这么多奖，一听都是
很大的名头，公众怎么识别？ 当
然，这也说明社会组织和公民社
会充满了浮躁的现象，很多人热
衷于有个名头、奖项。 我主张由
媒体来颁奖、盘点，这是媒体的
责任。 ”程刚说。

这样一份“媒体的责任”是
否有勇于担当者？

我们不妨看看至今已走过
了 14 个年头的“中国慈善榜”，
这是一张纯粹由公益媒体设立
和评选的公益榜单，也是国内第
一份记录社会各界爱心捐赠的
榜单。

对于国内公益奖项缺乏评
判标准的现象，中国慈善榜编制
团队有着自身的思考，也摸索着
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旗帜鲜明地扬善”，这是中
国慈善榜在 2004 年发起的初
衷。 6 年后，经过了对公益慈善捐

赠乱象的思考，中国慈善榜办公
室在 2010 年决定， 此后每年榜
单不再把承诺捐赠列入计算，而
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

据了解，中国慈善榜榜单数
据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民政系
统提供的捐赠数据、捐赠者自己
提供的捐赠数据、各公益机构提
供的接受捐赠数据、上市公司年
报公布的捐赠数据、各种公开媒
体报道的捐赠数据以及《公益时
报》的公益档案数据。

在征集完数据后，中国慈善
排行榜办公室还会组成专业的
调查团核实各大捐赠数据，并对
过亿元的大额捐赠进行更为精
确的调查回访。

对于每年的首善评选标准，
《公益时报》 社社长刘京在接受
记者访问时曾说：“核心的标准
有两个。 第一，毋庸置疑是看上
一年度的捐赠额度，而且并不是
承诺捐赠， 而是实际到账数目，
这更像是硬实力； 第二是软实
力，首善一定要能发挥榜样的作
用，不单单是捐钱，而是公益理
念、影响力等，这些都是衡量标
准。 而我认为，比起捐多少钱，一
个人的公益方式、公益理念和影
响力，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重
要。 ”

2018 年 4 月 25 日， 第十五
届（2018）中国慈善榜将再次在
北京水立方开幕。 这份严格以实
际到账金额为“准绳”的慈善榜
单，到底今年哪些慈善家榜上有
名，又有哪些名不副实的捐赠承
诺未能入选， 不禁令人翘首以
待。

“慈善失信人”制度
如何追责？

但在未来，除了一份记录实
际到账金额的榜单，对于“诈捐”

“悔捐”“诺而不捐”“诺而少捐”
的企业及企业家，难道我们真的
束手无策吗？

其实，2016 年 9 月实施的
《慈善法》就对诈捐、慈善组织及
其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严格履
行义务、捐赠受益人不按协议使
用捐款等问题都作出了具体的
规定，划出了慈善行为清晰的底
线，并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而，《慈善法》虽然赋予了
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
者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即便
诺捐者被法院强制执行，也只是
被动地履行承诺，而非对“诈捐”
本身的惩戒，这对诈捐者并无威
慑力。

今年 2 月 24 日， 国家发改
委、人民银行、民政部等 40 个部
门联合签署并发布《关于对慈善
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明确 5 类惩戒对象，其中包
括“在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中失信，
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承担责任的
捐赠人”，即“失信捐赠人”。

当然，如何判定“失信捐赠
人”， 以及慈善组织和其他受捐
方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所需的
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这将成为
这一制度实施是否到位的关键
所在。


